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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郎梅路华菱精工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502,8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83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超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向小华现场主持本次会

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首席财务官张永林先生、董事会秘书严凯聃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5,517 71.9197 12,776,500 28.0784 800 0.00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5,517 71.9197 12,776,500 28.0784 800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5,517 71.9197 12,776,500 28.0784 800 0.001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5,517 71.9197 12,776,500 28.0784 800 0.001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1,817 71.9116 12,780,200 28.0866 800 0.0018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1,117 71.9100 12,778,700 28.0833 3,000 0.006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1,817 71.9116 12,780,200 28.0866 800 0.001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1,817 71.9116 12,780,200 28.0866 800 0.0018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724,217 71.9169 12,777,800 28.0813 800 0.0018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59,742 69.3104 12,777,800 30.6875 800 0.00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3,818,100 97.1081 112,900 2.8714 800 0.0205

6

《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3,817,400 97.0903 111,400 2.8333 3,000 0.0764

7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

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3,818,100 97.1081 112,900 2.8714 800 0.0205

9

《关于预计2025年度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

额度的议案》

3,820,500 97.1692 110,500 2.8104 800 0.0204

10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

3,820,500 97.1692 110,500 2.8104 800 0.02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5、6、7、9、10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包括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

股表决情况。

2、议案10关联股东黄超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阿强、仲路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429

证券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3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瀛海瀛昌街8号，公司工业园南区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9,395,0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0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浩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368,248 99.9074 999,221 0.0900 27,600 0.002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368,648 99.9074 999,021 0.0900 27,400 0.002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368,648 99.9074 903,321 0.0814 123,100 0.0112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2,820,000 99.4073 6,547,669 0.5902 27,400 0.002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176,248 99.8901 1,177,321 0.1061 41,500 0.0038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转回（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352,548 99.9060 1,002,221 0.0903 40,300 0.0037

7、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303,864 99.6420 999,221 0.3441 40,200 0.0139

8、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350,648 99.9058 1,002,221 0.0903 42,200 0.0039

9、议案名称：关于与集团财务公司2025年度综合授信、资金存放等预计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57,460 98.8682 3,236,125 1.1145 49,700 0.0173

10、议案名称：关于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439,048 99.9138 906,321 0.0816 49,700 0.004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3,077,000 99.4304 6,268,369 0.5650 49,700 0.004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3,080,000 99.4307 6,265,369 0.5647 49,700 0.0046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437,448 99.9136 907,921 0.0818 49,700 0.004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袁浩宗 1,100,641,495 99.2109 是

14.02 陈一 1,100,641,485 99.2109 是

14.03 黄震 1,100,689,576 99.2152 是

14.04 姚宇 1,100,848,480 99.2296 是

14.05 曾焜 1,100,841,475 99.2289 是

1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蒋林树 1,100,641,482 99.2109 是

15.02 倪静 1,100,928,571 99.2368 是

15.03 郑登津 1,100,645,672 99.2113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038,328,9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普通

股股东

56,661,5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3,185,751 91.5386 1,177,321 8.1732 41,500 0.2882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367,471 90.0553 551,221 9.2483 41,500 0.696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818,280 92.5856 626,100 7.4144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报告

70,039,313 98.5551 999,221 1.4060 27,600 0.0389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报告

70,039,713 98.5556 999,021 1.4057 27,400 0.0387

3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70,039,713 98.5556 903,321 1.2710 123,100 0.1734

4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64,491,065 90.7479 6,547,669 9.2134 27,400 0.0387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69,847,313 98.2849 1,177,321 1.6566 41,500 0.0585

6

公司2024年度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及转回

（销）的议案

70,023,613 98.5330 1,002,221 1.4102 40,300 0.0568

7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70,026,713 98.5373 999,221 1.4060 40,200 0.0567

8

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70,021,713 98.5303 1,002,221 1.4102 42,200 0.0595

9

关于与集团财务公司

2025年度综合授信、

资金存放等预计业务

的关联交易议案

67,780,309 95.3763 3,236,125 4.5536 49,700 0.0701

10

关于向北京农商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关联交易议案

70,110,113 98.6547 906,321 1.2753 49,700 0.0700

11

关于修改公司 《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 的议

案

64,748,065 91.1095 6,268,369 8.8204 49,700 0.0701

12

关于修改公司 《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

案

64,751,065 91.1138 6,265,369 8.8162 49,700 0.0700

13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70,108,513 98.6524 907,921 1.2775 49,700 0.0701

14.01 袁浩宗 62,312,560 87.6824

14.02 陈一 62,312,550 87.6824

14.03 黄震 62,360,641 87.7501

14.04 姚宇 62,519,545 87.9737

14.05 曾焜 62,512,540 87.9638

15.01 蒋林树 62,312,547 87.6824

15.02 倪静 62,599,636 88.0864

15.03 郑登津 62,316,737 87.6883

注：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复星创泓” ）持有本公司56,661,56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5%；上海平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平闰投资” ）持有本公司219,277,151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53%。 复星创泓与平闰

投资系一致行动人，本表格披露的有关数据包含复星创泓表决情况。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7、9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股东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535,908,935股）、BEIJING�

ENTERPRISES� (DAIRY)� LIMITED（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83,142,849股）在审议前述议案时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律师：湛晶心、张甜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

600429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4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通知于2025年6月24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公司董事8人，参加会议8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袁浩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意选举黄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由袁浩宗先生、姚宇先生、蒋林树先生、倪静女士和郑登津先生五人组成，并选举袁浩宗先生任主任。

2、提名委员会由蒋林树先生、袁浩宗先生、黄震先生、倪静女士和郑登津先生五人组成，并选举蒋林树先生任主任。

3、审计委员会由郑登津先生、姚宇先生、曾焜先生、蒋林树先生和倪静女士五人组成，并选举郑登津先生任主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倪静女士、袁浩宗先生、姚宇先生、蒋林树先生和郑登津先生五人组成，并选举倪静女士任主任。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请陈海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请周辉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同意聘请安长林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同意聘请张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海峰先生：1984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EMBA在读），中共党员。历任宝洁（中国）市场策略与营销部大中华区市场副总监，

强生医疗（中国）糖尿病事业部全国电商部和重点客户部群总监，飞鹤乳业集团总裁助理兼大健康公司总经理，京东集团大商超全渠

道事业群战略创新部总经理、数智农业生态部兼重点客户业务部总经理、京东集团汽车事业部副总裁兼总经理。2025年4月起任北京三

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辉先生：1987年6月出生，研究生，公司律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历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北京首都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与风险防控部主管。2020年12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

问（2021年1月至2025年6月兼任法律合规部部长），2025年4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安长林先生：1965年5月出生，研究生，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历任北京市南郊农场场长助理、财务部部长，北京市南郊农场党委委

员、总会计师，北京市南郊农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2021年2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娜女士：1982年11月出生，研究生，中共党员。 历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法务副主任。

2017年5月起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先后兼任证券法务部经理、证券部经理、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纪检工

作部）主任）。

证券代码：

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55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228号），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达股份”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609,600,0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8元/股，共计

募集资金人民币2,852,928,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8,169,569.8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34,758,430.19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验资报告》（川华信验（2025）

第0016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四川宏达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竹川润” ）分别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于2025年6月27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武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绵竹川润于2025年6月

27日与保荐人中信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前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6月27日，公司及绵竹川润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

体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万

元）

募集资金项

目

1

宏达股

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 121290107116 283,536.92

偿还债务和

补充流动资

金

2

宏达股

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 123990097027 0.00

3

宏达股

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 117240103611 0.00

4

宏达股

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

支行

117240254720 0.00

5

宏达股

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锦城支行

22910101040063138 0.00

6

宏达股

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光华支行

22804101040051694 0.00

7

宏达股

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

支行

511511090015003143573 0.00

8

宏达股

份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431220100100039125 0.00

9

绵竹川

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 128026524962 0.0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开户银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偿还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

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

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到期募集资金按期回收并公告

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7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

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

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浩、李艳萍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

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7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

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6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乙方应为丙方开通账户的查询权。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

（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

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

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

力。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四川绵竹川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

乙方：开户银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偿还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

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

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到期募集资金按期回收并公告

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7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

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

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浩、李艳萍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

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

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7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

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6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乙方应为丙方开通账户的查询权。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

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

二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

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

力。

四、备查文件

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东兴兴诚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5年6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兴兴诚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兴兴诚利率债

基金主代码 02083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冯晨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任祺、王卉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一一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冯晨

任职日期 2025-06-28

证券从业年限 7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职于国家电网下属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

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邦

华一银行有限公司；2021年12月至2024年12月，任职川财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2024年12月至今，任

职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混合资产投资部。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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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公司E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7,416,3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14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名优先生主持。 会议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未出现董事缺席的情况；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未出现监事缺席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114,376 99.7644 2,223,820 0.2275 78,200 0.008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102,576 99.7632 2,226,620 0.2278 87,200 0.009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113,176 99.7643 2,223,820 0.2275 79,400 0.0082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111,576 99.7641 1,496,320 0.1530 808,500 0.082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112,776 99.7643 2,223,820 0.2275 79,800 0.008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9,315,166 99.6458 2,225,420 0.3415 82,300 0.012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进行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174,176 99.7705 2,225,420 0.2276 16,800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以自有资金支付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尾款及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175,776 99.7707 2,223,820 0.2275 16,800 0.0018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130,076 99.7660 2,226,520 0.2277 59,800 0.006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4,716,699 99.7568 2,229,320 0.2329 97,300 0.010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095,376 99.7625 2,229,320 0.2280 91,700 0.009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094,176 99.7624 2,229,320 0.2280 92,900 0.009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苏凯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970,035,900 99.2448 是

13.02

选举刘亚利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970,010,687 99.2423 是

13.03

选举郑波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973,248,191 99.5735 是

13.04

选举王培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970,058,290 99.2471 是

14、《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吴熙君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970,057,500 99.2471 是

14.02

选举于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972,450,107 99.4918 是

14.03

选举林长鸿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970,036,887 99.2449 是

15、《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钟凯伦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

970,026,187 99.2439 是

15.02

选举林美绚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

971,685,989 99.413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11,626,599 83.4021 2,226,620 15.9724 87,200 0.6255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及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1,632,699 83.4458 2,225,420 15.9638 82,300 0.5904

8

《关于以自有资金支付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剩

余尾款及注销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议案》

11,699,799 83.9272 2,223,820 15.9523 16,800 0.1205

10

《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11,613,799 83.3103 2,229,320 15.9918 97,300 0.6980

11

《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

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11,619,399 83.3504 2,229,320 15.9918 91,700 0.6578

12

《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1,618,199 83.3418 2,229,320 15.9918 92,900 0.6664

13.01

选举苏凯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559,923 47.0569

13.02

选举刘亚利女士为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534,710 46.8760

13.03

选举郑波女士为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772,214 70.0999

13.04

选举王培玉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582,313 47.2175

14.01

选举吴熙君女士为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581,523 47.2118

14.02

选举于震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8,974,130 64.3749

14.03

选举林长鸿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560,910 47.0639

15.01

选举钟凯伦先生为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

6,550,210 46.9872

15.02

选举林美绚女士为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

8,210,012 58.893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黄晓佳先生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13,748,767股，不包括其通过沪股通方式持有的股份7,422,872股。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晓佳先生、谢名优先生，其合计所持股份不计入该

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案10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黄晓佳先生、谢名优先生、王培玉先生、李治军先生，其合计所持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黄非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1515

证券简称：东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044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7日以电子邮件、微信和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7名

（其中：不存在董事委托出席的情况、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2名），不存在董事缺席会议的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苏凯先生

主持，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代行）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经认真考察，认为苏凯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和履职条件，拟推荐苏凯先生担任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提请授权公司管理层委派专人办理与变更法定代表人相关的全部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组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经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为

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职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拟继续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董事长苏凯先生、董事郑波女士、董事王培玉先生组成，其中董事长苏凯先生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召集

人）；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吴熙君女士、独立董事于震先生、独立董事林长鸿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吴熙君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

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长苏凯先生、独立董事吴熙君女士、独立董事于震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吴熙君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

（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王培玉先生、独立董事吴熙君女士、独立董事于震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于震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主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集团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苏凯先生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王培玉先生担任公司集团总裁，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

2028年6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

提名委员会意见：经审阅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简历，并充分了解上述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和专业素养等情况后，

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均属于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续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不存在相关法

律法规列示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同意提名王培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集团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集团总裁王培玉先生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李治军先生担任公司集团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2025年6

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

提名委员会意见：经审阅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简历，并充分了解上述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和专业素养等情况后，

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均属于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续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不存在相关法

律法规列示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同意提名李治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审计委员会意见：经审阅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中集团财务总监候选人的简历，并充分了解其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和专业素养等情

况后，我们认为集团财务总监候选人属于现岗位任职人员的续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列示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因此，同意提名李治军先生为公司集团财务总监候选人。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拟聘任黄隆宇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拟聘任赵庚生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515

证券简称：东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045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7日以电子邮件、微信和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其中：不存在监事委托出席的情况、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1名），不存在监事缺席会议的情况。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林美

绚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经认真考察，认为林美绚女士具备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的任职资格和履职条件，拟推荐林美绚女士担

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公告编号：

2025-032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曲江银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486,8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6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庄莹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代行）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30,969 99.6119 346,220 0.2946 109,700 0.093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30,369 99.6114 347,020 0.2953 109,500 0.093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30,969 99.6119 346,320 0.2947 109,600 0.0934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30,169 99.6112 347,220 0.2955 109,500 0.0933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10,069 99.5941 366,120 0.3116 110,700 0.0943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7,048 87.2732 361,720 12.1555 17,000 0.5713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借款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41,969 99.6213 430,720 0.3666 14,200 0.0121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10,769 99.5947 458,420 0.3901 17,700 0.015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议案

2,498,948 83.9765 366,120 12.3033 110,700 3.7202

6

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597,048 87.2732 361,720 12.1555 17,000 0.57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六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14,511,121股未计入第六项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8项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晓敏、李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